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榕黎院团〔2021〕19号

 
关于做好2021年度发展新团员工作的通知
各系团总支：
为了充实我院共青团队伍，及时吸收政治思想好、学习努力刻苦、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同学加入团组织，增强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先进性。经院团委研究，决定发展一批新团员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展要求：
1.年龄在14周岁以上的在校学生，重点在一、二年级发展。

2.思想上要求积极上进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承认团的章程，执行团的决议,按期交纳团费。

3.学习态度端正,有明确的学习目标，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，能自主学习，无挂科现象。

4.遵守校纪校规，未受到学院纪律处分（或已解除处分）。

5.提高团前教育质量，落实《新时代共青团员先进性评价指导大纲（试行）》和《新时代中学团课教育指导大纲（第1版，2021年）》，将年度2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作为入团必备条件。

6.须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团员愿意介绍其入团。

二、发展程序：
1.申请人向本班团支部提出书面申请。申请的内容包括：本人的概况和简历、本人对团组织的认识、入团动机、本人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。

2.各班团支部在培养和考察的基础上，对申请人认真审查，并综合辅导员意见，确定入团积极分子，并将入团积极分子的各项情况上报系团总支。
3.各系团总支对入团积极分子进一步考察，结合团内外的青年评议，充分酝酿，确定拟发展对象。

4.入团材料经团支部委员会检查合格后，再提交团支部大会讨论表决接收新团员。
5.各系团总支及时将团支部大会讨论表决结果上报院团委审批，院团委批准后，申请入团的青年正式成为共青团员，由院团委统一发放团员证和团徽。

三、推优人数：见附件1。
四、发展时间：
1.各系团总支于5月13日前将拟发展对象的《入团积极分子名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）电子版上报院团委组织部。院团委组织部将集中组织考核。

2.院团委考核通过后，将于5月底集中组织入团宣誓。

四、工作要求：
1.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。各系团总支要高度重视，务必要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，充分认识团员发展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落实新团员发展的相关工作。

2.广泛宣传，积极动员。各系团总支要对团外青年学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，积极动员鼓励他们向团组织靠拢。以发展新团员为契机，带动和加强团组织的自身建设，并进一步增强共青团员意识。

3.坚持原则，严格把关。各系团总支按照比例协调、分布合理、质量并重的原则，认真贯彻团员发展工作的有关规定，努力提高团员质量，不断壮大团员队伍，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院团委组织部负责人：林婷，联系电话：15980292582，邮箱：2419799711@qq.com。
附件：

1.入团积极分子推优名额分配表

2.入团积极分子名单汇总表

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 2021年5月7日

	抄  送：校党委副书记，学工处

	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 2021年5月7日印发


附件1：

入团积极分子推优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单位
	推优名额

	1
	建筑工程系
	3

	2
	商务系
	4

	3
	经济管理系
	4

	4
	药学系
	3

	5
	艺术设计系
	5

	6
	烹饪系
	1

	7
	院“四委一中心”
	15

	合 计
	35


附件2：

	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

	2021年度           系入团积极分子名单汇总表

	序号
	姓  名
	专业班级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民族
	籍　贯
	辅导员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	

	总计
	男生
	女生
	少数民族
	18周岁以下
	19-23周岁
	24-28周岁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
	
	
	团总支书记签字：

	
	
	
	
	
	团总支（盖章）

	
	
	
	
	 
	2021年　 月 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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